
 
發言稿 
 
主席及各位議員： 
 
核數業界是完全贊同政府訂立《條例草案》的精神，也理解到改革上市實體核數

師的監管制度的重要性，但佔大比數的核數界執業會計師認為有相當部份的條款

除了超越國際標準的要求外，實行起來會嚴重打擊中小型執業會計師的運作。以

下幾項是業界比較關注的焦點問題和具體建議： 
 
(1) 財務匯報局的組成 

 

財務匯報局的成員中，非執業人士的成員數目須多於執業人士的成員數目。

由於核數工作不限於找出簡單的對與錯，而是往往需要考慮多種因素從而作

出專業的判斷。業界擔心若監管調查與進行審判的管理層人員沒有適當的核

數工作經驗，充分理解核數師作出專業決定时所持的理據，容易造成錯判誤

判。 

 

業界理解安排界別以外人士進行獨立監管的重要性，建議作出的修訂為財務

匯報局組成人員中，「非執業」人士中有高比例的已經退休或者已離開核數

行業的前資深核數從業人員。 
 
 
(2) 《條例草案》建議的最高罰款水平 

 
業界其中一項最關注的就是對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及註冊負責人失當行為

的處分，在符合條例的規定下，命令失當行為者繳付最高數額的罰款港幣一

千萬或因該失當行為，而令該人獲取的利潤金額的三倍，或避免損失金額的

三倍，與一千萬相比較，以金額較大者為準。 

 

《條例草案》没有清楚列明如何計算利潤與避免損失以及怎樣釐定罰則，也

沒有清楚指引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應判以最高罰款額。財務匯報局有機會對某

些失當行為直接處以最高罰款額，但該最高罰則卻過於高昂，很容易令「四

大」以外之會計師行無辦法負擔。 

 

業界建議調低一千萬的最高罰款金額及對罰款的制定指引作出一個具體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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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政機制費用 
 

新修訂指出，為確保經費來源穩定，以及符合「用者自付」的原則和獨立核

數師監察機構須在運作及財政上獨立於政府的原則，在新制度下，財務匯報

局的經費會來自三項分別就證券交易、公眾利益實體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收取的徵費，在已改革的財務匯報局的經費中所佔比率，應為 50：25：25。 
 

業界憂慮如果部份財務匯報局的經費由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負擔，勢必會 

影響財務匯報局的獨立性，也會對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不公平，他們已經是

被監管的對象，更要承擔監管人的經費，並不合理。 
 

(a) 我們建議《條例草案》應該將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所佔的 25%費用取 

   消。 
 

(b) 我們建議若最後決定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仍需要負擔某部份機制費用    

   的話，無論百份比是多少，均與計算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從上市實體客  

   戶核數中所收取的年度核數費用總和所佔比例或核數師在該年度所服務   

   的上市實體客戶的市值總和所佔比例掛勾。 
 
   (c) 我們也建議如果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真的需要負擔部份經費，那麼財務 

      匯報局也可將年度計算和釐定及收取自各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機制費  

      用的運作交由香港會計師公會負責執行，工作程序也受財務匯報局的監 

      管。 
 
希望各位議員能了解中小型核數師行業目前在市場僱員薪金水平高漲與租金和

其他經營成本不斷上升的狀況下，已經面對很大的困難，希望政府在立法保障公

眾利益和給予核數業界合理經營環境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讓核數師不要過份被監

管。謝謝大家。 
 
 


